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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1/2021_2022__E8_A1_A2_

E5_B7_9E_E5_B8_82_E5_c22_201982.htm 执业医师专用训练软

件《百宝箱》 根据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及有关

文件规定和浙江省医师资格格考试领导小组第九号公告，现

将2007年医师资格考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未依法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报名申请参加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 （一）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1.高等

学校医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和七年制硕士生以及长年制

毕业生，在学习期间已具有一年以上临床实践训练或公共卫

生实践经历，可在毕业当年参加考试； 2.具有高等学校医学

专业本科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

3.1996年以前高等学校医学专业专科毕业后，已经转正，可凭

转正证明和转正后连续工作二年以上并考核合格证明报考；

4.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

满二年），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二年；具有中

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满五年），在医疗、预防、保健

机构中工作满五年； 5.外籍人员和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取

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全日制普通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后，在提供其学历教育的高等院校附属医院不间断实习满

一年，可申请参加临床、中医、口腔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 取得内地医学专业学历的台港澳居民和取得中国医学专业

学历的外籍人员中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的临床硕士

、博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必须保证具有一年以上的临床实践



训练经历；七年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的硕士生和

八年制毕业生在学习期间必须保证具有相当于大学本科的一

年不间断实习和一年以上严格的临床实践训练，方可在毕业

当年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

条件： 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

业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 （三）

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或者经过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

报考医师资格人员的报考条件规定如下： 1.1998年6月26日前

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可直接

申请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考核。 2.1998

年6月26日前未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

人员及1998年6月26日后作为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参

加医师资格考试的，需符合《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卫生部52号令）规定，方可申请

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考核。3.经医师资

格考试考核合格并推荐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可

报名参加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考试。 4.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

证书后，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机构工作满五年的传统

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可以申请报考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 （四）对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执业助理医师

报考具有规定学历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规定如下

： 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

后，取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成人高等教育中医（含

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可以在

取得学历的当年报名参加具有规定学历的中医类别相应专业

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成



人高等教育中医（含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医学专业专

科学历，在自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并在医疗机构中工

作满两年后，可报名参加具有规定学历的中医类别相应专业

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二、学历依据 （一）大中专学历：是

指省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学历。 （二）医学成人学历

教育不作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依据。但2002年10月31日及

以前入学的非在职和在职卫生技术人员，通过成人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各类高等学校远程教育取得的医学类专业学历

，可作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学历依据。 2002年10月31日前

，职业技术学院、非医药卫生类专科学校医学类专业学生，

毕业后取得的医学学历可作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学历依据

。 2002年10月31日后入学的，没有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

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或者没有取得县级

及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有中专

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者，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

类高等学校远程教育取得的医学学历，不作为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的学历依据。 （三）2001年9月1日以后入学，未取得省

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以上卫生、中医药行政部门批准

、并未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

学历的人员，其学历不作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学历依据。

其中，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置、医学专业设置

未经省级以上中医药管理部门同意的中等专业学校中医、中

西医结合、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

，2001年9月1日以后入学的，其学历可以作为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的学历依据；2006年9月1日以后入学的，其学历不再作

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学历依据。 2006年9月1日后入学，取



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高等学校中医学专业中西医

结合方向本、专科学历的人员（七年制除外）以及取得省级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置、医学专业设置经省级以上中医

药管理部门同意的中等专业学校中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方向

学历的人员，只能报考中医类别中医学专业执业医师或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 2001年9月1日以后入学的人员，取得的医学

成人中专学历不作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学历依据。 （四）

具有临床医学专业学历，试用期在医疗机构检验科承担检验

医师工作的，可以参加临床类别医师资格考试。 （五）2002

年10月31日以后入学，取得计划生育医士专业学历的人员，

其学历不作为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学历依据。 （六）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 1.卫生职业高

中毕业生； 2.基础医学类、法医学类、护理学类、辅助医疗

类、医学技术类等相关医学类和药学类、医学管理类毕业生

，不予受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 3.医学专业毕业，但教学大

纲和专业培养方向或毕业证书注明为非医学方向的； 4.医学

专业毕业，但教学大纲和专业培养方向或学位证书证明学位

是非医学的； 5.非现役军人持军队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出

具的试用期证明报考或在军队报名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 6.

现役军人持地方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出具的试用期证明报

告的； 7.持《专业证书》或《学业证书》报名参加医师资格

考试的； 8.1999年1月1日以后入学的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的学生毕业后报考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 （七）违规取

得医学学历文凭的，不作为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转贴

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